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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發展合作事業自治條例（草案）」

公聽會摘記 
 

陳 郁 玲 
 

鑒於台灣目前沒有任何縣市政府針

對合作事業訂定相關推展辦法，高雄市公

民監督公僕聯盟（以下簡稱「高督盟」）

依法擬定《高雄市發展合作事業自治條例

（草案） 》。2019 年 11 月 7 日，由高

雄市議員郭建盟等召開草案公聽會，會議

主席郭建盟表示，八○、九○年代，隨著

中國改革開放後，以工業為產業重點的高

雄地區面臨急迫的轉型問題，期間的過程

並不順利，勞動者的結構並未因此轉變，

失業與高齡就業問題更加嚴重，希望透過

合作經濟終結貧窮的循環。 

 

★合作經濟：與常民最靠近的經濟模式 

「高雄市政府如果能掌握先機，與市

民一起推動合作社運動，可以說是一項善

政。」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名譽

教授孫炳焱於引言時表示，目前處於高度

資本主義社會，大資本營利事業與國家部

門分據兩方，形成二股強大力量；反之，

由非營利、合作社部門代表的小民經濟，

則是以民主方式，強化公民社會的經濟力

量，以友善，團結非競爭的理念，形成第

三部門，期待能借這股力量平衡私有大資

本部門與公營部門，為常民經濟開拓新的

可能。 

東華大學社科院研究員王翠菱分

享，於花蓮參與以合作社推動產業六級化

的經驗。「過去花蓮產業發展多以大型水

泥加工產業等大型投資為主，看似挹注資

源多，但基層民眾並沒有直接受益。」王

翠菱說，在協助農民組織團結經濟組織的

過程，以好山好水、友善環境的生產方式

為發展主軸，並將合作社七大原則融入產

業六級化，成立產業輔導中心推動合作社

教育，協助林務局、鄉鎮市公所了解合作

社，校方可協助媒合資源，讓農民透過合

作社的組織過程連結相關資源。 

筆者爬梳相關資料時發現，2020 年，

中央合作事業預算科目總金額竟然不足

600 萬元。此時，見到高雄市議會與民間

團體串連開啟地方自治條例的討論令人

欣喜，期盼此自治條例施行後，有機會讓

高雄市民更認識合作經濟，也更有意願選

擇以嘗試籌組合作社創業，也期待能對高

雄正在營運中的合作社產生更具體的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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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和鼓勵。 

對此草案，筆者與會中提出幾項建

議：（一）考評機制需詳加討論，其中包

括如何透過考評機制的設計，反映並確認

合作社真偽，是人力派遣公司？還是勞動

合作社；是中盤商，還是運銷合作社？落

實產業民主及社員參與的合作社七大原

則，才是合作社有別於其他企業體的特

性；（二）建議未來市府各局處進行勞務

與農特產品採購時，可以績優合作社作為

優先採購單位；（三）合作社經營是於商

業思維中仍保有社會經濟的關懷的經濟

體，建議應具體補助合作社社員或經營者

參加財務、業務或集訓等專業課程進修，

強化營運能力。 

 

★高雄各局處回應整理 

針對草案內容，財政局表示，原條文

由高雄銀行免抵押提供無息貸款，在實際

執行上會造成利率過高或本金被倒帳風

險過大，建議回歸到「授信五 P 原則」，

扣連農信保、中小企業信保等兩項機制，

甚至是合作事業發展基金，如此能擴大至

全國銀行提供合作社策略性貸款。 

針對合作社創業與營運課程部分，經

發局與青年局代表一致表示，目前創業基

地開辦相關課程皆提供市民免費參與，合

作社社員與經營者亦可免費參加。而青年

局局長親自與會，提到未來於青年創業輔

導政策中，將加入鼓勵舉辦合作社成立等

相關課程。 

教育局回應，輔導校園員生社組織經

營，加強合作社教育，是可以努力的部

分，並舉例偏鄉學校「小校教育翻轉在地」

可結合在地稻米生產與經濟發展，鄰近的

學校結盟來做，擴大影響力。 

農業局表示，對於歷來合作社考評、

輔導，補助機具等等表示持續進行中，但

獎勵補助多為精神鼓勵性質，對於優先採

購的部分，因牽涉到各採購單位，表示會

再研議可行辦法。 

合作社主管機關社會局則指出，目前

皆依循中央法規辦理，由於橫跨不同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建議以中央國家的角度來

制定發展方向與獎助扶助措施，另社會局

也會持續努力在在鼓勵特殊境遇人士籌

組合作社，並協助其穩定營運。 

勞工局表示，曾有就業服務機構提出

對於人力派遣或是社員福祉之疑慮，是否

在規避就業規範，這部分由於中央分屬不

同權責機構，在內部評鑑時也遇到這樣的

狀況。另表示勞工局相關職訓課程亦可協

助安排提供給合作社社員與職員。 

原民會提到，2001 年到 2007 年間，

原住民合作社不用徵營業稅與所得稅的

政策優惠，卻造成合作社實際經營者少。

目前經營較好的合作社，主要承接公部門

清潔、打掃、除草等招標業務，其餘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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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合作社每年也會爭取經費開辦相關課

程，並希望能與其他局處連結，擴大效

益。 

海洋局指出，漁業是高雄重要產業，

相關合作社大約有五個，但都營運式微，

每年考核狀況也不盡理想，希望本條例能

協助漁民了解組成合作社的優勢，才能鼓

勵籌組。另外也希望有退場機制甚至是罰

則，讓已經不再運作的合作社能有退場機

制，避免空殼合作社存在。 

法制局對於扶助或獎勵措施是否需

要訂定到自治條例的層級提出看法，表示

通常自治條例會與裁罰相扣連，雖然罰則

不是條例的目的，但是可以透過強制或是

裁罰的手段，讓這些不好的合作社有退場

的機制，達到獎優汰劣之目的。 

與會的市議員包括黃捷、林于凱皆認

為，對於草案推動樂觀其成。擔任議員十

多年的郭建盟則笑說，從未遇過推展自治

條例時，沒有局處表示反對，僅對於相關

條文進行優化。現場一致表示，期待本條

例能開全台之先，落實加深合作經濟在台

灣的發展。 

2019 年 12 月 19 日，經由高督盟的

安排，郭建盟、林于凱、吳益正等高雄市

議員共同拜會副市長葉匡時。葉匡時對於

合作事業的推廣表示支持，裁示由副秘書

長召集跨局處推動小組，對於成功案例與

合作社實際面臨問題進行研議，期待提出

對高雄市合作事業有實質助益的方向。 

  

▲高雄市發展合作事業自治條例公聽會。 
 

 

▲公聽會後，高督盟於 2019 年 12 月 21、

22 日籌辦「2019 推展合作事業系列研

習」，積極推展高雄在地合作社教育。

參與人員（右起）：高督盟林莉棻理事

長、東華校園儲蓄互助社張瓊文理事

長、財團法人合作事業發展基金會于躍

門董事長、內政部合作及人民團體司籌

備處陳佳容副主任、台灣勞工陣線洪敬

舒主任（照片提供：張瓊文） 

 

〈本文作者陳郁玲係主婦聯盟生活消費

合作社理事〉 


